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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讀經 

第三篇 基督徒之完全的實行美德（三） 

讀經：雅各書二章一至二十六節 

壹、 不按外貌待人 

一節說，『我的弟兄們，你們既相信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這指

明本書信，特別本章，是寫給在榮耀的主耶穌基督裡新約的信徒。這裡雅各告訴我們，我們

既相信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這的確是基督徒完全的美德。如果我

們相信榮耀的主，就不該按著外貌待人。 

一、 會堂裡的富人和窮人 

1. 雅各在二節繼續說，『若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穿著華麗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

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這裡的會堂，原文是由『一起』和『帶來』組

成的。因此是集合、聚集、會眾；轉意為聚集的地方。本辭在新約用以指猶太人的聚

集（徒十三 43，九 2，路十二 11）和聚集的地方（路七 5），在那裡他們研讀聖經，

尋求關乎神的知識（路四 16～17，，徒十三 14～15）。在耶路撒冷，有好些各類猶太人

的會堂。（徒六 9）。雅各在這裡用會堂這辭，也許指明猶太信徒認為他們的聚集和聚

集的地方，也是猶太會堂中的一個。若是如此，這就和整本書信一樣，帶有猶太特徵；

並且可能指明猶太基督徒認為，他們仍是猶太人的一部分，是按著舊約作神選民的；

他們對於舊約神的選民與新約在基督裡信徒的分別，缺少清楚的異象。 

2. 我們基督徒的生活需要平衡；也就是說，我們需要顧到神新約的經綸，日常生活也必

須有基督徒實行的完全。我們由這封書信看見，一方面，雅各指明我們需要基督徒實

行的完全；另一方面，這封書信也給我們看見，甚至一個敬虔的人也可能對神的經綸

沒有清楚的異象。雅各在行傳二十一章裡的話，給我們看見耶路撒冷在新舊時代上的

混雜，是神許可羅馬軍隊將該城毀滅的原因。 

3. 論到一個富人和一個窮人進到會堂裡，雅各問受信者說，『你們就重看那穿華麗衣服

的人，說，請你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

豈不是你們中間有了歧視，用惡意判斷人麼？』（雅二 3～4）在基督徒的弟兄們中間，

存在著富人和窮人的區別，因而有了歧視，這對於主和祂神聖生命的救恩，乃是羞恥。 

二、 承受國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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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五節雅各繼續說，『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貧窮的人，叫他

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國麼？』這裡神的國也是基督的國，

是得勝信徒在來世要承受的（弗五 5，，五五 21，，前六六 10，，二二十 4，，6）。這國的實

際，不該在猶太人的會堂實行，乃該在基督徒的教會，就是在基督的身體裡實行（羅

十四 17）。 

2. 在五節雅各再一次說到愛神（參雅一 12）。信主是叫我們得救（徒十六 31），；愛神（約

壹二 5，15）是叫我們得勝，使我們能得著神所應許的國為賞賜。按馬太福音來看，

國度是一種賞賜。要得著這個賞賜，需要我們愛神。要得著救恩，信主就彀了；但我

們若要得著國度為賞賜，就必須愛神。 

3. 二章二節說到會堂，在五節說到國度。這指明他將兩件事相題並論。這是多麼嚴重的

錯誤！這進一步指明雅各就著神的經綸而言是有缺欠的。國度的實際不可能在猶太人

的會堂裡實行，只能在教會生活中實行。 

三、 被富足的人欺壓 

六至七節，『你們反倒羞辱貧窮的人。那富足的人豈不是欺壓你們，拉你們到法庭去

麼？他們不是褻瀆那在你們身上被稱呼的尊名麼？』法庭，原文或作，裁判所。雅各

在六節裡的話也是一種混雜。我不信在基督裡富足的弟兄會把貧窮的弟兄拉到法庭去。

反之，我相信雅各在這裡是指富足、不信的猶太人，把一些弟兄拉到法庭去。按照七

節，這些富足的人褻瀆在信徒身上被稱呼的尊名。這裡雅各指明褻瀆主名的是富足的

不信者。 

四、 君尊的律法 

1. 八節說，『你們若照著經上『要愛鄰舍如同自己』的話，成全這君尊的律法，你們就

作得好了。』君尊的律法是指『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條誡命。這是眾律之王，包括

並完全一切的律法（五五 14，羅十三 8～10）。愛神並愛鄰舍是律法最大的要求，一

切的律法都繫於此（太二二 36～40）。 

2. 二章九節說，『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給律法定為犯法的。』這指明按外

貌待人便是違背律法，而違背律法就是罪。按外貌待人干犯了君尊的律法，就是要愛

鄰舍如同自己這條誡命。對窮人說，『你站在這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就不是愛

人；我們不願意人這樣對待我們。九節的要點是說，按外貌待人的便是犯罪，給律法

定為犯法的。 

3. 十節雅各接著說，『因為凡遵守全律法，卻在一條上失腳的，他就是犯了眾條。』八

至十一節的話指明，在雅各的時候，猶太信徒仍然遵守舊約的律法。雅各和耶路撒冷

的眾長老，以及成萬的猶太信徒，仍留在基督徒信仰與摩西律法的混雜裡。他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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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保羅實行這種半猶太教的混雜作法（17～26）。他們不知道律法時代已經完全過去，

恩典時代該受完全的尊重；凡不顧這兩個時代之分別的，就是抵擋神時代的行政，就

是嚴重破壞神建造教會作基督彰顯的經綸計畫。 

五、 按自由的律法受審判 

1. 二章十一節說，『原來那說不可姦淫的，也說不可殺人。你若是不姦淫，卻殺人，還

是成了犯律法的。』按照上下文，這節指明叫貧窮的弟兄坐在我們腳凳下邊，就相當

於殺了他。這樣對待貧窮的弟兄就是犯了殺人罪，因為輕看貧窮的弟兄就是殺了他。 

2. 十二節繼續說，『你們既然要按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這裡

自由的律法與一章二十五節自由的律法，指同樣的律法，就是生命的律法。二章八至

十一節與四章十一節，說到遵守字句的律法。二章十二節說到信徒要按生命的律法受

審判。信徒該照著超過字句律法的生命律法說話行事。他們該照著生命的律法生活，

這種生活勝過遵守字句的律法。不信的人要在白色大寶座六，按字句的律法，就是摩

西的律法受審判（二二十 11～15），；信徒要在基督的審判臺六，按生命的律法，自由

的律法，也就是基督的律法受審判（前後五 10）。 

3. 我們曉得在新約，神不要我們遵守舊約的律法。但在二章十一節和十二節這裡雅各說

到遵守舊約的律法。他的話符合行傳二十一章的記載。到了雅各書二章十二節，雅各

告訴我們說，我們要按另一個律法，就是按完備的律法受審判。很明顯在雅各的心思

裡，舊約的律法和新約的律法是混在一起的。雅各沒有分辨舊約的律法和新約的律法。 

4. 雅各首先說到遵守律法，然後說到要按著自由的律法，就是按著新約的律法，受基督

審判。這指明雅各將這些律法混為一談。按著聖經明確的二示，將來有三大審判。首

先是基督審判臺六的審判（前後五 10）。這個審判要在空中，施行在一切被提和復活

的信徒身上，與得救或滅亡無關。這個審判要斷定信徒得賞賜或受虧損。神的心意首

先是要賜給我們救恩。然後我們若憑神的救恩活著，就要得著神的賞賜。我們在今世，

就是教會時代得著救恩；在來世，就是在千年國時代得著賞賜。對信徒的審判乃是將

來第一個主要的審判。 

5. 第二個主要的審判記載在馬太二十五章。主與得勝的聖徒一同回來，並在哈米吉頓毀

滅敵基督及其軍隊以後，要進行這個審判。那時主耶穌要在耶路撒冷設立祂榮耀的寶

座。所有活著的外邦人都要聚集在主面六受審判。主審判他們的時候，要把他們分為

綿羊和山羊。山羊要到火湖裡去，綿羊則要遷到千年國裡作百姓。提後四章一節說，

神設立主耶穌審判活人死人。按馬太二十五章來看，祂要在一千年開始的時候，在榮

耀的寶座上審判活人。 

6. 一千年末了，有第三個主要的審判。這是要審判所有已死的不信者，在白色大寶座六

進行。藉著這三個審判，主要清理人類中間的局面。 

7. 主耶穌在審判臺六審判信徒的時候，不會按摩西的律法或祂的福音審判他們，而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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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律法，就是按完備的律法審判他們。雅各在雅各書二章十二節所說的，是指在

基督審判臺六按著自由的律法審判信徒。一方面，雅各警告信徒要按新約受基督的審

判；另一方面，他囑咐受信者要遵守舊約的律法。他對於舊約和新約的區別沒有清楚

的異象。他將兩個時代混為一談；也就是說，他將舊約的律法和新約的律法混淆了。 

六、 無憐憫的審判 

在二章十三節雅各說，『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

誇勝。』輕看貧窮的弟兄，就是無憐憫。凡這樣輕看弟兄的，顯在基督審判臺六的時

候，也必不蒙憐憫。這裡雅各告訴我們，不可輕看我們的弟兄。倘若我們輕看弟兄，

意思就是不憐憫他。那麼，我們來到主面六受審判的時候，祂也不會憐憫我們，因為

我們不憐憫弟兄。因此，我們必須憐憫人，因為正如雅各所說，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誇耀。我們今天若憐憫弟兄，將來在主審判臺六也要蒙主憐憫。 

貳、 在信徒關係上本於行為的稱義 

一、 二章十四至二十六節，這一段說到在信徒關係上本於行為的稱義。許多人談論這一段，

卻不曉得這是論到我們和其他信徒的關係。我們若說自己有信心，就應當愛弟兄姊妹。

這意思是說，我們在信徒的關係上本於愛的行為而得稱義。十四節說，『我的弟兄們，

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難道這信心能救他麼？』這裡雅各不

是說到得救免於滅亡，而是說到得救脫離基督審判臺前的審判。上下文指明這一點。 

二、 然而，許多基督徒讀聖經的時候，以為『得救』的意思就是上天堂。他們也許不曉得，

基督審判臺前的審判不是天堂或火湖的問題。這個審判與得賞賜或受時代性的懲罰有關。

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甚麼愛的行為，這意思就是說，他不愛弟兄姊妹。因此，

這樣的人站在基督審判臺前的時候，必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我們必須有憐憫與愛的行為，

才能得救脫離無憐憫的審判。所以十四節裡的得救，就是脫離基督審判臺前無憐憫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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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13）。 

三、 十五至十六節證明這樣領會十四節裡的『得救』是正確的：『若有弟兄或姊妹經常是赤

身露體的，又缺了日用的食物，而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

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有甚麼益處？』雅各在十四節是關切我們，

在十五至十六節是關切那些沒有得到我們適當照顧的人。『經常是』，指明他們在這種情

況中已經有一段時間。如果我們不顧聖徒的需用，就是不顧他們，也不顧我們自己。 

四、 有一天我們都要受基督的審判。如果我們顧到聖徒的需用，憐憫他們，我們同時也就是

在主審判我們的事上顧到了自己。因著我們對聖徒憐憫和愛的行為，我們就要得救脫離

主的審判臺前無憐憫的審判。在教會生活中沒有顧到貧窮聖徒的需用，乃是羞恥。然而，

雅各在十六節的話，是為了加強他對基督徒實行之完全的觀點，帶著舊約關心窮人的味

道（申十五 7～8）。 

五、 二章十七至十九節，雅各接著說，『信心也是這樣，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有人會說，

你有信心，我有行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由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

指給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也信，卻是戰驚。』信心是屬生命的，是

活的，並且藉著愛運行（加五 6）；不然，就是死的信心，不是真實的信心（雅二 20，

26）。 

六、 二十節說，『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無用的麼？』無用，或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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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效的。有些古卷作，死的。二十節用了『虛浮的人』這個辭。依雅各看來，如果一個

人僅僅相信而沒有愛，他就是虛浮的。凡是相信主耶穌卻不愛弟兄的人，都是虛浮的。

就這一面說，虛浮的人就是有信心而沒有愛的人。正如雅各所說，沒有行為的信心是無

用的。 

七、 雅各在二十一節問說，『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本於行

為得稱義麼？』二十二節雅各緊接著說，『你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同工，而且信心本

於行為才得完全。』亞伯拉罕相信神是在創世記十五章，獻上他的兒子以撒是在二十二

章。這指明亞伯拉罕的信心經過一段時間才得完全。他的信心必須經過證實。亞伯拉罕

先相信神，後來又將以撒獻給神，證實了他的信心。照樣，我們相信主耶穌也需要經過

證實和表白。比方說，信主的青年人藉著態度、行為的轉變，向父母證實、表白他的信

心。這意思是說，外面愛的行為，證實、表白了我們裡面的信心。 

八、 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節說，『這就應驗經上所說的：『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可見人得稱義是本於行為，不是單本於信。』雅各在二十三節又

一次把事情混雜在一起。前半是指創世記十五章六節，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後半是指亞伯拉罕後來得稱為神的朋友（代下二十 7，賽四一 8）。 

九、 二章二十四節，雅各接著說，『可見人得稱義是本於行為，不是單本於信。』本於信得

稱義是為著接受神的生命（羅五 18），本於行為得稱義是藉著活出神的生命。生活既是

生命的結果，本於行為得稱義就是本於信得稱義的結果。亞伯拉罕獻以撒，以及喇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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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使者，又放他們出去（書二 1～21，，六 23），都是出自他們活的信心而有的行為。活

的樹必然結果子。本於行為得稱義與本於信得稱義並不矛盾。後者是因，產生前者；前

者是果，是後者的結果和證明。 

十、 到了二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雅各下結論說，『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

上出去，不也是一樣本於行為得稱義麼？身體沒有靈是死的，照樣，信心沒有行為也是

死的。』靈將生命給身體（創二 7）；行為將在信心裡的生命指明並彰顯出來。 

參、 結語 

雅各書二章開始於不按著外貌待人（1～13），結束於實際顧到貧窮聖徒的需用，這是本

於信心叫人得稱義的行為（14～26）。按照雅各的觀點，這些美德都可視為基督徒實行

之完全的特徵。 


